附件：
东北大学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预算调整的通知
各部门：
为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经费保障工作，根据《东北大学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东大校字〔2020〕6号）、《关于做好2019—2020学年春季学期疫情防控期间教学组织和行政运行工作的通知》（东大校字〔2020〕8号）精神，请各部门结合疫情防控期间学校工作实际，及时调整相关经费预算。预算调整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一、疫情防控保障经费
学校将从预留机动费中调整专项经费用于保障学校疫情防控的各项物资采购资金。
请校医院统筹考虑学校防护用品采购、公共场所卫生管理等工作所需资金需求。
请后勤管理处、后勤服务中心等部门统筹考虑食堂、隔离房间等场所改造所需资金需求。
请公安处、信息化建设与网络安全办公室等部门统筹考虑学校门禁管理等方面所需资金需求。
二、改善基本办学条件专项经费
请各项目归口管理部门根据疫情发展情况提早谋划中央高校改善办学条件专项项目预算调整工作，因防控疫情导致2020年无法完成的项目应及时申请调减全部或部分预算；新增的项目预算应优先向应急救治、隔离设备购置、设施改造等疫情防控急需项目倾斜。
三、教育教学改革专项经费
请研究生院、教务处、创新创业学院等部门按照“防控不停教、不停学”的工作要求及时调整教育教学改革经费支持项目，统筹考虑疫情防控期间教学经费需求。
四、学生资助经费
请研究生院、国际教育学院、学生指导服务中心等部门结合疫情进展和学校教学工作调整情况，密切关注对学生学习生活成本等方面的影响，及时调整各类资助经费需求，提高学生资助精准度。
五、“双一流”及引导专项、基本科研业务费
请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科学技术研究院结合学校实际，对疫情防控方面涉及的科研攻关工作所需资金，通过调整“双一流”及引导专项、基本科研业务费等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对因疫情防控等原因导致年初安排的专项预算无法执行的，请提前启动项目论证与项目调整，确保财政专项资金预算按照规定的时间节点完成。
请各部门务必及时将相关预算调整申请报送到计划财经处。计划财经处将统筹资金需求，及时将预算申请报经学校批准后下达，确保学校疫情防控工作有序有效开展。
计划财经处联系人：郭娟
联系电话：83687504（座机），13940369381（手机）
电子邮箱：jccjhk@mail.neu.edu.cn
